
附件二 行政院會議院長提示及決議事項考核作業規定

考評標準

權
數考評項目

％     一○○分  九十九—八十分
　　

七十九—六十分
　　

五十九—四十分 三十九—一分

一、機關
內部管
制情形

０
３

（一）針對每項
提示或決議，
均研訂預定完
成期限。

（二）定期追蹤，
將追蹤結果陳
報首長或每月
提內部會議討
論。

（三）並針對進
度落後案件辦
理稽催及個案
檢討，陳報首
長。

（一）針對每項
提示或決議，
均研訂預定完
成期限。

（二）定期追蹤，
將追蹤結果陳
報首長或每月
提內部會議討
論。

（一）針對每項
提示或決議，
研訂預定完成
期限達八○％以
上者。

（二）定期追蹤，
追蹤結果由一
級主管代判。

（一）針對每項
提示或決議，
研訂預定完成
期限達六○％以
上者。

（二）定期追蹤，
追蹤結果由一
級主管代判。

（一）研訂預定
完成期限未達
六○％者。

（二）僅由研考
同仁定期彙整
辦理情形後送
研考會。

評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準





二、報表
提送時
效與品
質

０
２

（一）報表如期
送達。

（二）報表按規
定格式填寫。

（三）報表內容
詳盡。

（一）報表如期
送達。

（二）報表按規
定格式填寫。

（三）報表內容
大多詳盡。

（一）報表僅
一｜二次未如
期送達。

（二）報表按規
定格式填寫。

（三）報表內容
欠詳盡。

（一）報表達三
次以上未如期
送達。

（二）報表按規
定格式填寫。

（三）報表內容
欠詳盡。

（一）報表六次
以上未能如期
送達。

（二）報表未按
規定格式填寫。

（三）報表內容
欠詳盡。

三、年度
辦結率

０
５

年度辦結率達一
○○％者。

年度辦結率在八
○％以上者。

年度辦結率在七
○％以上者。

年度辦結率在六
○％以上者。

年度辦結率未達
六○％者。

評分說明：

（一）年度案件數之計算，係以行政院研考會函發之分辦表為依據，並以預定完成日期訂在當年度完成者為限。

（二）各機關年度案數未達三案者，第三項不予評分。其權數平均分配於前兩項。

（三）年度辦結率之計算以預定在當年度完成之案件為標準，如期完成案件數除以當年度全部案件數所得之商。

惟在年度內超過預定完成期限者，仍計算為逾限完成案件。

（四）報表提送時效之計算以次月五日前送達為準。

（五）追蹤案件需擬訂計畫、方案或研修法規報院者，若在預定完成期限內辦理完成報院，雖未經院核定，仍以

　　　辦結計算。



考核項目書面資料格式及示例

（機關名稱）九十年度「行政院會議院長提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」工作考評

一、分項考評情形：

（一）機關內部管制情形

（二）報表提送時效與品質

（三）年度辦結率

二、成效評估

考　　評　　項　　目 權數％ 初 評 分 數 評  分  說  明

（一）機關內部管制情形

（二）報表提送時效與品質

（三）年度辦結率

三十％

二十％

五十％

合計 一○○％



三、考評總結

（一）優點

（二）缺點

  

四、改進建議



考成項目書面資料格式填寫說明

一、「分項考評情形」：

「分項考評情形」應依附表一及其附註說明逐項詳實填寫，並提出具體佐證，不能僅以評分標準之詞語敘述。

二、「成效評估」：

（一）根據分項考評情形之敘述，與附表一設定之各項評分標準比較，詳述評分說明，分項評定成績，填入成

效評估表。

（二）考評標準中稱「以上」、「以下」者，俱連本數計算。

三、「考評總結」：

（一）請分「優點」、「缺點」、「建議事項」以文字分條敘述。

 （二）各項敘述請力求具體切實，不宜僅作原則性或一般性敘述。


